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912398)九十九年度臺灣存託憑證詢價圈購保證金繳款書(限臺銀證券使用)

	保證金: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每張繳交新台幣4,000元整）

	繳款地點
	1. 第一商業銀行全省各分行臨櫃繳納 (交易代號193、195)存戶編號欄，請比照匯款說明欄輸入

2. 全省各金融機構跨行匯款，匯款帳號請參照匯款說明(需另外填寫匯款單，當日交易至15:30止)

3.ATM自動化設備(超過三萬元請以「繳費」功能轉帳，當日交易至15:30止)

	匯款銀行：第一商業銀行民權分行

戶　名：一銀受託友佳國際控股保證金專戶
	存入帳號
	自然人：３０００５＋身分證字號後９碼
	３
	０
	０
	０
	５
	
	
	
	
	
	
	
	
	

	
	
	法　人：３０００５０＋統一編號８碼
	３
	０
	０
	０
	５
	０
	
	
	
	
	
	
	
	

	退款人帳戶(戶名須與圈購人及聲明人名稱相同，並自行負擔匯費）
	戶名:
	銀行代號：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退款帳號(含分行別、科目別)

請由左起依順序填寫全部帳號空白留在右方



	注
意
事
項
	1.
本繳款書請詳實填寫，且非經指定行庫於繳款期限內由銀行蓋章者無效。

2.
本繳款書所填圈購人姓名須與圈購單圈購人及聲明書出具人一致。

3.圈購人獲配售後，應於承銷公告之繳款期限內繳足股款；未如期繳款者，承銷商得沒收圈購保證金。
  ※如不同意以上沒收圈購保證金之規定者，請勿參與詢價圈購及繳交圈購保證金。

4.
圈購人向證券承銷商遞交本圈購單係表達認購意願；證券承銷商受理圈購亦僅係探求投資人認購意願，雙方均不受圈購單內容之拘束。
5.保證金限以現金、跨行匯款方式繳納，恕不受理支票亦不得分次繳納。

6.圈購保證金計算方式：依圈購數量每張繳交保證金新台幣4,000元整
7.退款人帳戶限圈購人本人名義下與金資中心有往來之銀行。

8.上列帳號係供未獲配售或不合格件圈購人退款之用。若帳號有誤，或未依規定填寫，致無法退款時，影響圈購人權益時則所受損害由圈購人自行負責。
	收款行庫蓋章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詢價圈購單　     　編號：

	有　價　證　券　名　稱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

	預 計 承 銷 價 格之範圍
	每單位新台幣14元~18元

	圈     購     價     格
	每單位新台幣    拾    元   角整(大寫)

	圈     購     數     量
	　　　　　　　　　張（大寫）

	圈購人（個人或法人名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自然人務必填寫)

	聯　絡　電　話
	
	(手機)
	傳真
	（ ）

	法定代理人或公司負責人
	
	E-MAIL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集保帳號(11位數字)
	
	
	
	
	
	
	
	
	
	
	
	聯絡電話
	

	通　　訊　　地　　 址
	

	圈購人身份具適法性聲明書
	一、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43條之一之規定，本人聲明本人身份符合第35條之規定，且無第36條各款暨第43條之一之身份

1.第35條：
(1)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3)外國專業投資機構。(4)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5)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6)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2.第36條及第43條之一：亦即聲明不具下列資格：

(1)發行公司(發行機構)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2)對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關係者。(4)受發行公司(發行機構)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5)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6)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7)發行公司(發行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二親等親屬。
	(8)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二親等親屬。(9)發行公司之員工。(10)與承銷商有承銷業務往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配偶及子女。(11)承銷商本身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該金融控股公司其他子公司；惟同屬金控股公司之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則不在此限。(12)承銷商本身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該金融控股公司其他子公司之董事、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及子女。(13)與發行公司、承銷商具實質關係者。(14)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質關係人)。(15)存託機構及存託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及其配偶及子女。

3.圈購人參與本次詢價圈購承銷案件，應依台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規定，申請開設保管劃撥帳戶(簡稱集保帳戶)，並於圈購單內填寫圈購人本人之集保帳號，俾便辦理有價證券發放事宜。

二、本人保證上述陳述皆屬事實，如有不實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證券承銷商若因此誤認本人身份屬依法為得受配售對象而對本人為配售之行為，證券承銷商若因此受有任何損失，本人對證券承銷商亦願負賠償責任。
	圈購人簽章暨
立聲明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99年 03 月   日

(請務必填寫日期)

	注   意   事   項   
	1.圈購數量以張為單位，最低圈購數量為1張，最高可認購上限為 6,048張。
2.中華民國國民參與詢價圈購配售，須年滿二十歲。

3.圈購人應填妥本圈購單及保證金繳款書並至第一商業銀行全省各地分行繳交圈購保證金或至全省各金融機構跨行匯款後，檢附相關圈購單及繳費證明文件至本承銷商即完成圈購手續。本承銷商將以實際繳交之保證金金額及圈購數量檢核可配售張數；惟若實繳保證金金額超過圈購數量之應繳保證金金額，則以實際圈購數量作為可配售張數之依據；另若實繳保證金金額超過實際獲配數量應繳保證金金額上限，則其超過之金額將視為預繳股款，本承銷商將不再另行通知。

4.實際獲配售之圈購人應於承銷公告之繳款期限內繳足股款，若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者，承銷商得沒收已繳交之保證金。另未獲配售之圈購人或本案未募集完成時，所繳保證金於扣除銀行手續費後應無息退還，由承銷商另行寄發通知。

5.圈購人於填具本圈購單時，應先詳閱「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九十九年度公開承銷之臺灣存託憑證詢價圈購暨公開申購處理辦法公告」及下列聲明書內容後填寫之。
6.本圈購單係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7.本次承銷案獲配售圈購人應繳交依獲配總金額繳交2%圈購處理費，並應於接獲繳款通知後與股款同時繳交至本案之代收股款專戶。(即圈購處理費=獲配總金額 * 2%)，如獲配售圈購人未足額繳交股款及圈購處理費，視同放棄權利，原獲配額度將由承銷商就該認購人認購價款自行認購或洽特定人認購。
8.受理圈購期間：99年03月05日至99年03月10日止，10日於下午3:30截止，提前及逾期均無效。

9.配合再行銷售辦法修訂，繳款期間縮短，證券承銷商將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為主要方式向獲配售認購人為配售繳款之通知，故提醒圈購人應確實填寫聯絡資料，以維護自身權益。
10.友佳國際董事會已決議就99年度截至<99年12月31日>止分派該公司末期股息，每一普通股得分配股息0.12元人民幣。本次認購友佳國際參與發行之臺灣存託憑證之投資人將享有該配息之權利。<99年3月24日>為友佳國際普通股之預計除息交易日; 99年3月26至<99年3月31日>為停止過戶日。惟實際發放金額應以存託機構收到股息後，按當時匯率兌換成新台幣，並於扣除相關費用後，依存託機構通知之方式領取。前述股息尚待<99年3月31日>友佳國際股東週年大會通過。


受理圈購期間：99年03月05日至99年03月10日止，10日於下午3:30截止，提前及逾期均無效。

TEL:(02)2388-2188#316  FAX:(02)2382-1363        圈購人於繳納保證金後請將此聯連同匯款單傳真回本公司，並再以電話確認
第一銀行臨櫃繳款時，請圈購人填妥內容後自行影印，代收行及圈購人各留存一聯








